附件7-1

2021年度征地补偿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省道309线惠安堡至银百高速大水坑出口段公路等征地补偿款项目资金预算314.2270万元，完成项目的土地征收和补偿兑付目标。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道309线惠安堡至银百高速大水坑出口段公路等征地补偿款项目土地补偿费资金314.2270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省道309线惠安堡至银百高速大水坑出口段公路等征地补偿款项目土地补偿费资金314.2270万元，支付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执行，该项目资金能够按照建设内容使用，做到专款专用，无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目标设定：该项目拟征收旱地9.13亩、牧草地5.69亩、林地94.303亩，其他土地35.43亩，共计165.5730亩土地供项目开发建设使用。

以上目标设定已全部完成。

质量指标

目标设定：该项目拟征收土地共计165.5730亩，全部供项目开发建设使用。
以上目标设定已全部完成。

（3）时效指标
目标设定：该项目拟于2021年8月底完成土地拟征收手续。

以上目标设定已全部完成。
（4）成本指标

目标设定：该项目拟征收土地补偿费与附着物补偿费共计314.2270万元。

以上目标设定已全部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各业务口的通力合作，省道309线惠安堡至银百高速大水坑出口段公路等征地补偿款项目最终高效的完成土地的交付使用，以165.573亩的土地供给为县内经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促进了县内产业的发展，扶持了农民增收。

（2）社会效益
在进一步规范的集体土地征收管理制度下，该批项目严格履行土地征收程序，依法依规征收土地，合理高满意度补偿失地农民，以土地为依托既推动了我县经济建设，又保障了失地农民利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3）生态效益
通过合理选址，规避了项目无端占用耕地、低效占用林地、无计划占用草地，实现了生态区保护、耕地保护，实现了节约集约利益土地。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依法依规，群众对征地补偿款兑付金额及时效满意。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经过对项目资料、财务资料和其他数据的认真分析和核查，省道309线惠安堡至银百高速大水坑出口段公路等征地补偿款项目建设征地补偿费绩效自评评价结果为合格。本项目与2022年5月31日前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